


关于增补新型技术改造试点项目的通知

各区（开发区）经信部门：
为全面推进我市新型技术改造试点城市建设工作，拟面向全市增补新型技术改造试点项目，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项目增补条件
（一）产业领域
光电子信息、汽车及零部件
（二）具体要求
1、建设主体：项目应为我市市域范围内建设，且依法登记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财务管理规范、合法经营的工业企业，近两年未发生重大安全、环保、质量事故，企业法人未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2、建设时间：项目必须在2024年6月（含）以后备案并开工建设，2026年12月底前完工，且具有一定试运行能力；
3、投资门槛：为项目所用的生产性设备及软性投入、配套建设等投资规模（不含土建投资）需达到1亿元及以上；
4、项目定位：所推荐项目必须为技术改造项目；鼓励项目建设单位联动上下游企业，通过线、面结合的方式综合体现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充分应用工业“三基”既国产工业母机、工业机器人、工业软件；
（三）政策支持
对入围的新型技术改造试点项目，经研判后，将统筹安排相应国家财政资金支持。
二、项目增补要求
请各区（开发区）经信部门高度重视，重点聚焦链主企业、龙头企业和处于产业链关键环节的企业以及标志性重大项目作为增补对象，指导企业认真填写项目信息汇总表（附件1、2），并对增补企业的申报资格和材料进行初审（重点对项目产业条件符合情况，项目建设内容、建设期、投资额、国产化指标以及数字化、绿色化等情况进行审核），于6月23日（周二）17:00前，将推荐报告以及项目信息汇总表提交至市经信局投资处。
联系人：梅旭  027— 85316779 ，13545269714
        
附件：1. 项目信息汇总表
2. [bookmark: _GoBack]XX区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重点项目清单 
3. 武汉市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项目申报书


武汉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2026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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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项目信息汇总表
	序号
	所属县市区/园区
	申报企业
	项目名称
	是否享受过国家财政支持
	所属行业
	实施周期
	项目建设内容（200字以内）
	总投资额
（万元）
	资金来源
	项目实施成效（200字以内）
	联系人
	联系方式

	1
	XX区
	XXXX公司
	XX项目
	
	XX行业
	202X年X月-202X年X月
	
	
	描述项目建设资金 的主要来源，例如 自有资金、银行贷 款、政府补贴……
	
	
	

	
	
	
	
	
	
	
	
	
	
	
	
	



备注：已获得国家财政资金支持的项目不得重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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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XX区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重点项目清单
	单位：台（套），万元

	序号
	区域
	所属行业
	企业名称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及预期成效
	备案证
建设性质
	建设周期
（2024.06-2026.12）
	总投资
（设备（软件）、配套建设，不含土建、厂房）
	国产母机数量
	金额
	国产机器人数量
	金额
	国产工业软件数量
	金额

	
	
	
	
	
	
	
	
	
	
	
	
	
	
	

	
	
	
	
	
	
	
	
	
	
	
	
	
	
	

	
	
	
	
	
	
	
	
	
	
	
	
	
	
	

	
	
	
	
	
	
	
	
	
	
	
	
	
	
	

	
	
	
	
	
	
	
	
	
	
	
	
	
	
	

	
	
	
	
	
	
	
	
	
	
	
	
	
	
	

	
	
	
	
	
	
	
	
	
	
	
	
	
	
	

	说明：1、总投资不低于1亿元；
            2、项目必须属于光电子信息、汽车及零部件领域；
            3、项目备案证建设性质为技改、改扩建、单纯购置设备等，不能是新建。



